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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中共丰县县委宣传部农村电影公益放映项目
2.项目预算:本项目不接受超过80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报价包含完成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3.质量标准：合格，符合采购人要求。
4.项目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共放映4300场）。
二、项目内容
1.在全县辖区内的每个行政村放映数字电影12场，共放映4300场。
2.影片内容为:一部故事片和一部科教片，具体影片在数字电影交易平台自行订购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3.用于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必须是通过国家电影局入网认定的型号，须经过国家电影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注册;数字放映设备必须加装GPS监管模块，接入江苏省农村数字电影监管平台。
三、项目要求
（一）安全管理
1.放映员必须选择开阔、合适的放映场地，不得在公路边、电线下、井口等不安全地主进行放映；
2.每次进行放映活动，必须有取得《放映资格证》的放映员操作，放映运行中要加强现场的安全检查，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场地无安全隐患；
3.设备的架设要按规范操作，银幕张挂要平整牢固，使用银幕支架时，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注意风向做到安全可靠；
4.正确使用电源，保证用电安全，防止触电事故；
5.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的放映情况进行监管和考核。
（二）服务标准
1.放映时不得出现重大技术失误；
2.不得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弄虚作假；
3.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
4.不得放映盗版、侵权音像制品和电影制品；
5.不得有乱收费现象；
6.投影机能正常使用，亮度达到要求；
7.服务器能正常导入节目，正常播放影片；功放正常工作，各声道能正常还音；
8.银幕完好，并保持干净、整洁；
9.音箱和支架等能正常使用，各部件连接正常，无接触不良问题。
四、其他要求：详见本项目磋商文件附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